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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一、依「勞工安全衛生法」第十三條、「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」第四十條、第四十一

　　　條及「勞工安全衛生訓練規則」第二條規定，鍋爐與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應分別

　　　設置並經訓練合格者擔任。由於兩者之訓練課程並不相同，且其構造、性能、操作等

　　　方面亦有所不同，故不宜合併設置，以確保勞工安全。

　二、惟屬於「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」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類型之壓力容器，而其蒸氣

　　　係由設置於同一鍋爐室內具有自動控制裝置之鍋爐所供給者，於不影響安全情況下，

　　　如該操作員分別取得相當等級之鍋爐及壓力容器操作資格者，得准其同時擔任一座壓

　　　力容器及一座鍋爐之操作，以減輕廠商人事費用並兼顧安全。


